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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费用准则应用之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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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款费用准则应用中存在的缺陷

1. 资金来源不明时借款费用资本化起始时间及资金占

有额如何确定。如：2009年1月31日公司借款余额是2 400万

元，其中，专门借款800万元、一般借款1 600万元，货币资金余

额700万元。2月1日，支付厂房建设款500万元，那么，2月1日是

否作为一般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起始点？如果支付1 800万元，

一般借款的资金占用额应是多少？如果涉及企业自有资金又

涉及一般借款和专门借款，确定资产支出占用一般借款的金

额和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开始时点难度就会较大，会直接影响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确定。现行借款费用准则对此并没有

给出原则性意见。

2. 多项借款费用在多项符合条件的资本化资产之间如

何分配。在会计实务中，如果专门借款或一般借款只涉及一个

项目，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比较容易确定。但现实的经济业

务复杂，企业可能同时存在多个在建项目、多笔专门借款、多

笔一般借款。这时就会产生多笔借款费用如何在多个在建项

目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对此，借款费用准则也未明确规定。

3援 未动用专门借款收益处理问题。借款费用准则规定，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

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

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后金额确定。那么，此笔收益究竟是单独核算还是

在专门借款计（付）息时合并核算？如果发生了损失又该怎么

核算？目前注会考试教材和职称考试教材直接将这部分闲置

专门借款的收益计入应收利息或银行存款，对投资损失如何

处理没有涉及。

二、借款费用准则的完善建议

1援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区分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对

企业实际用于资产购建支出的一般借款，如果被长期占用，尽

管在形式上不符合借款费用准则对专门借款的定义，但按照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这时的一般借款实际就是专门用于资产购

建支出的专门借款，可视同专门借款对其予以资本化。

2援 明确规定资金的支付顺序、借款费用在多项资产之间

的分配原则。为统一资产计量的口径、压缩盈余管理的空间，

可以规定资金支付的顺序，如：先专门借款，再一般借款，最后

自有资金；存在多笔专门借款或一般借款时，采用先进先出等

方法确定资金支付顺序。对于一般借款，可予资本化的资产存

在多项的情况下，仍可按借款费用准则中的规定进行分配。对

于专门借款，要严格区分和分别计算不同专门借款的各笔资

产支出，按各自被占用借款的金额、利率、占用期间计算可予

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如果不能区分，按照资产累计支出加

权平均数作为权重进行分配。

例：甲公司为建造厂房于2010年1月1日取得专门借款3 000

万元，期限3年，年利率6%；为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存货，于

同日取得专门借款500万元，期限2年，年利率5%。闲置借款的

短期投资月收益率为0.4%。建造厂房支出为：2010年1月1日支

出500万元，2010年7月1日支出1 000万元，2011年1月1日支出

1 500万元。生产存货的支出为：2010年1月1日支出100万元，

2010年6月1日支出200万元，2011年1月1日支出200万元。

如果能分清资产支出的来源则处理较简单。2010年厂房

的利息资本化金额=3 000伊6%-2 500伊0.4%伊6-1 500伊0.4%伊

6=84（万元）；2010年存货的利息资本化金额=500伊5%-400伊

0.4%伊5-200伊0.4%伊7=11.4（万元）。

如果不能分清资产支出的来源，可以先计算资本化的总

额，然后在各项资产间进行分配。资本化金额=3 000伊6%+

500伊5%-2 900伊0.4%伊5-2 700伊0.4%-1 700伊0.4%伊6=95.4（万

元）。由于工程和存货款项支付进度不同，可以按累计支出加

权平均数分配资本化的借款费用。厂房累计支出加权平均

数=500伊（12/12）+1 000伊（6/12）=1 000（万元），存货累计支

出加权平均数=100伊（12/12）+200伊（7/12）=216.67（万元）。厂

房分配资本化借款费用=（95.4/1 216.67）伊1 000=78.41（万元），

存货分配资本化借款费用=（95.4/1 216.67）伊216.67=16.99

（万元）。

3援 未动用专门借款收益处理。如上所述，对于此种合并

的财务处理，笔者认为不妥。原因有二：一是专门借款的闲置

部分不一定只是存在银行或用于固定收益债券投资，也可以

用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如股票或基金）的投资。而这部分投资

要用公允价值计量，由于公允价值的变动可能导致利得或损

失，其收益不像存在银行或用于固定收益债券投资那样固定，

确认与计量比较复杂。二是合并处理虽说不会影响到企业的

利润总额，但却影响到了利润表中具体损益项目的列报，从而

影响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笔者认为，恰当的处理是将专门借

款的利息计提（支付）与闲置部分取得的收益（损失）区分开

来，在计提（支付）利息时扣除专门借款闲置部分收益（损失则

不需扣除），将利息费用分别资本化或费用化，至于闲置部分

的收益（损失）则另作处理。茵


